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方案 

 

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为保证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工作的顺利进行，把好入学质量关，特制定本复试

方案。 

 

一、 指导思想  

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工作是选拔合格生源参加研究生项目学习的重要环节， 

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因此，学院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专门成立硕士研究

生 复试工作领导小组，本着严把质量关，程序公开，评判标准统一的指导思想，

完 成复试工作，做到复试过程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二、 复试原则  

1．全面测试专业知识水平、重点考察考生综合素质和学术潜质。  

2．程序公开、评价标准公正、结果评定公正、反映真实水平。  

3．严格掌握标准，差额复试，宁缺毋滥。  

 

三、 复试程序 

1． 复试采取笔试加面试的方式进行。专业硕士考生和国际贸易学（单独

考试）考生只参加面试。  

2． 考生通过随机抽签选择面试小组和面试顺序。  

3． 每个考生的面试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5 分钟。  

4． 面试时首先进行英语测试（8 分钟左右），然后进行专业水平的测试。

在 英语测试部分，要求学生阅读和理解英语试题，并用英语回答面试

教师 从中提出的问题。  

5． 3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笔试，3 月 24 日（星期六）面试。  

 

 



四、 复试的笔试部分  

1．考试科目  

应用经济学  

财政学： 财政学专业基础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专业基础  

金融学： 金融学专业基础  

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学专业基础  

数量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专业基础  

运输经济与物流： 运输经济与物流专业基础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基础 

理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专业基础  

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 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专业基础  

 

2. 参考大纲：参考大纲见研究生院招生网站。  

 

五、 成绩评定标准与录取  

1． 复试包括两部分：笔试和面试  

2． 复试总成绩（满分 100 分） = 复试笔试成绩*50% + 复试面试成绩*50%；  

专业硕士和国际贸易学（单独考试）考生的复试总成绩只包括面试成绩。  

3． 最终总成绩 = 初试成绩百分制*70% +复试成绩百分制*30%  

4． 按照最终总成绩排序，上交研究生院，研究生院按照相关录取政策进行

录取和不录取。  

 

六、 复试时间  

1. 笔试时间（除国际贸易学（单独考试）之外的所有科学硕士）：  

2018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13：30-15：00 地点：博学 201  

2. 面试时间  

（1）西方经济学、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科学硕士）、



产业经济学、数量经济学、运输经济与物流、政治经济学和税务硕士、国际商

务专业硕士。  

2018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8：00-12：00，以上专业考生必须在 8 点

前到达候考室进行抽签。  

（2）国际贸易学、国际贸易学（单独考试）和金融专业硕士  

2018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13：00-17：00，以上考生必须在 13 点

前到达候考室进行抽签。  

 

七、 面试地点  

面试候考室：博学楼 301 教室 

面试地点：抽签决定  

 

八、 考生资格审核及体检 

 1、审核考生个人证件以及相关材料，具体为  

A.应届本科毕业生：①准考证②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复印件由学院

收回）③有效学生证原件（4 年完整注册），若未完整注册，需出示学校相关证

明，证明考生将于 2018 年 7 月毕业④复试登记表、体检表；  

B.往届本科毕业生：①准考证②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复印件由学院

收 回）③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未获得学位证书者请在资格审查时

说明）（复印件由学院收回）④复试登记表、体检表；  

C.同等学力考生（高职、高专、本科结业考生）：①准考证②二代身份证原件

和 复印件一份（复印件由学院收回）③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以上

与所报 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由学院收回）④毕业证书(或

本科结 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由学院收回）⑤复试登记表、体检表；  

D.考生来源为应届本科定向或委托培养毕业生，须提供原定向、委培单位准予

继 续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证明原件；在读研究生需提供所在学校培养部门出具的

同意 报考的说明文件。资格审查后，学院需在考生复试登记表头像的右上角处

盖章。  

 



2、考生携带体检表到校医院体检，体检后，体检表交至校医院。体检时间以研

究生院发布通知为准。  

3、复试完成后，复试登记表须由学院收回，妥为保存。  

4、资格审核时间地点：2018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8：30-11：30，

博学楼 201 教室。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018 年 3 月 16 日 


